附件        

扬州大学法律事务咨询申请表

	申请单位
	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	联系邮箱
	

	提请咨询的法律

事由及咨询要求

（可另附页）
	

	提供的材料清单
	

	申请单位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

	备注
	

	相关材料请提交至校长办公室法务办公室，办公地址：校行政楼222室。

电话：0514-87971858；传真：0514-87311374。


